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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职协函〔2020〕30号  

关于开展广东省技工院校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训及考证（第二期）的通知

各技工院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是学校育人的重要方面，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不断提升心理健康素质。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以及我省关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关精神，参考我省普教系统对教师持证上岗的相关要求，整体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能力和心理健康教育师资水平，促进我省技工院校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深入开展，逐步构建有利于技工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的宏观环境。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决定开展全省技工院校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训及考证（第二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承办单位：知我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二、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帮助参训教师系统掌握心理学理论知识和实用技巧，提高技校教师队伍整体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和自身心理素质，全面提升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全方位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预防心理健康危机事件发生，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

    三、培训对象
各技工院校在岗教师及学生工作管理人员。

四、培训内容
（一）主要课程：

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与教育策略、学生学习心理辅导、教师心理健康维护、心理咨询原理与会话技术、班级管理心理学、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分析、团体心理辅导理论与实践、学生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等相关心理学系统课程，及团体辅导等实践技能培训。

（二）培训种类：

1.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初级（C级）证书。32学时。学满课时后，撰写论文（1篇：2000字），经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查重和审阅通过后获得证书。参训资质：中专毕业以上的教师。

2.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级（B级）证书。64学时。学满课时后，独立撰写相关论文(2篇：1500字+2000字）经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查重和审阅通过后获得证书。参训资质：①心理学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的毕业生；②教育学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的毕业生；③本科或本科以上的毕业生，从事学校教育工作3年以上（满足一条即可）。

3.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高级（A级）证书。64学时。学满课时后，独立撰写相关论文（1篇：4000-4500字），经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查重和审阅通过后获得证书。参训资质：已获得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级（B级）证书。

考取A、B级证书需提交相应资质证明，B证提供学历证书扫描件电子版或资质证明（资质证明模板见附件3）；A证提供B证证书扫描件电子版。
五、培训方式
上课方式：学员通过网上平台进行在线学习，按要求实名登录和考勤。

上课师资：所有课程皆由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资深师资授课，主讲人员见附件3。

六、相关证书

1.修满学时后，由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颁发《继续教育证明》；

2. 各学员提交论文电子版，论文审核通过后，由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颁发相应等级证书（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A、B、C级证书），由省职协统一寄出。
七、培训费用

线上培训：C证880元/人；B证、A证1650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考试费、证书费等。

八、报名须知

1.根据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要求组织办班，长期接受报名，报名人满即成班，具体上课时间及课程另行通知。

2.最近一期拟定于寒假开展，寒假班报名请于2020年12月22日前将报名回执表（见附件1）电子版发邮件至省职协学术信息部E-mail：gdzyjnb@vip.163.com。
3.每位学员需提交一张大一寸电子版彩色照片，照片要求：大一寸照片3.3cm*4.8cm、像素390*567、分辨率300dpi、图片格：jpg、照片文件大小不能小于100Ｋ；照片务必备注姓名，且与电子版学员名单一致，名字中间不能有空格。

4.照片请提供本人的近期彩色照片，要求图像清晰的免冠正面照，照片上应该看到两耳轮廓和脖子，图片背景色可为红、蓝、白三种，请勿提供生活照。

九、汇款方式

汇款名称：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开户银行：广州市建行北较场支行

账    号：4400 1400 1130 5003 4231（请在汇款单上注明单位及用途）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彩平
联系电话：020-83565860、15918782859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1503
附件：1.线上培训报名表

2.资质证明（样表）
3.主讲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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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1

线上培训报名表
	单  位

（盖章）
	
	电话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地址
	

	培训证书类别：(C证    (B证    (A证

	参加人员（共    人）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注：1.此表可复制，可填加，A、B、C 证报名人员需分别填写。

    2.请将此表于2020年12月22日前发邮件至gdzyjnb@vip.163.com。。

附件2

资质证明（样表）

兹证明         （身份证号：                        ），学历              ，从     年      月至     年      月（共      年）在本单位从事 (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且近年来无不良教学记录。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报考B级证书，需提交学历证书扫描件电子版或资质证明电子版；

    2.报考A级证书，需提交已考取的B级证书扫描件电子版。

附件3
华南师范大学部分授课师资

郑希付教授

心理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与行为学部副部长，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广州市委“幸福广州心理服务与辅导基地”主任，广东省员工心理援助专业委员会（EAP）主任委员。先后荣获“广东省劳动模范”、“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国家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名家”等称号，主持项目“‘双系统三平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建与实施”项目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成果奖一等奖。

范方教授
心理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工程”国家级（十）人选。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应急管理专家。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专委会委员，湖南省母亲教育工程特聘专家。曾获IACAPAP（国际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及相关学科联合会）国际青年学者奖（2007），连续获“国际青少年研究学会”（SRA）和“国际儿童发展研究会（SRCD）国际学者基金，资助其研究生团队26人次赴美国和加拿大交流（2010-2015） 。

徐亮副教授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博士，国家注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员工心理援助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广东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员工心理援助协会首批中国会员，广东省中小学教师A、B、C证培训讲师，《中国大百科全书 临床心理学卷》（第三版）编委。累计个体咨询时长3000小时，团体心理咨询时长2000小时。先后为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国税局，广东省交通局，广东省公路局，广州交通集团，佛山地税，广州消防，佛山消防，佛山碧桂园集团，深圳、广州、中山、河源等地中小学教师开展心理评估和培训工作。

刘学兰教授

心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心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本科高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专家组成员，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幸福广州心理辅导与研究基地”副主任。2018年荣获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4年和2018年两次荣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年荣获广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连续五届荣获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曾获广东省“南粤教坛新秀”、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等称号。

攸佳宁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广东省青年科学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第十七届青年教师奖一等奖获得者。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专家；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幸福广州”心理服务研究与辅导基地副主任；广东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心理健康学会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委员会委员。现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获得了2017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年第30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新兴心理学家”称号等荣誉。

王瑞明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广东省首届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高校首批优秀青年教师，广东省首批青年珠江学者，教育部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核心成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眼动心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和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心理学系访问学者。

王玲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著作有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心理卫生、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预防与矫治等书。曾获南粤教育育人优秀教师和全国曾宪梓优秀教师荣誉。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陈俊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系主任。全国第四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优秀指导教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近来主持或参与教育部、省级科研课题，如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课题8项，主编和参编本科和研究生教材多部。 担任《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等心理学学术刊物审稿人。科研成果曾在2011年获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教育部）（排名第三）。教学成果“心理学专业‘创新+实践’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获2009年广东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一等奖，华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

黄喜珊副教授

心理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导师组组长）。 新师范教育教研中心主任，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幸福广州心理服务与辅导基地副主任，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特聘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督导和外聘专家。 2018年结合社会需求创建了心理科普与科研公众号——心喜讯。近年来结合所讲咨询类课程需要开设了个人心理咨询工作室（心喜舍），咨询取向为人本主义。现在心理学院担任较多的学生专业技能指导工作，曾指导学生获得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一等奖、首届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陈启山副教授

心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8年12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哲学博士（Ph.D）学位；2009年1月至3月访问比利时根特大学；2009年4月加入华南师范大学，现为华南师大心理学院副教授。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访问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理事；担任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授课专家，讲授心理测量与心理健康教育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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